
一、机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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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骗提、骗贷"职工限制使用住房
公积金。

二、被列为严重失信行为的依法纳入
社会信用体系“黑名单”实施多部门联合
惩戒。

三、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四、对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缴
存职工违规提取情节严重的，要向纪检监
察机关通报。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
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民普法的首要任务；

二、突出宣传宪法，在全社会深入持久
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三、突出宣传民法典,深入学习宣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
宣传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和鲜明特色。

加强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使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得
到显著提升。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
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的规定，经住房公积
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将四平市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
会有24名委员，2025年召开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
括：《关于调整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建议和说
明》《四平市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关于四平市2024年
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和2025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四平市住房公积金2024年增值收益分配方案》《关于修改四平

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的建议和说明》《2025年度绩效考
核工作实施方案》《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六届四次会
议决议（草案）》七项内容。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直属
于四平市人民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设10个科
室，3个管理部。从业人员111人，其中，在编 64人，非在编47人。

（一）缴存：2025年，新开户单位165家,净减单位216家；新
开户人数0.59万人，净减人数0.14万人；实缴单位2365家，实缴
人数11.02万人，缴存额20.93亿元，分别同比下降8.37%、下降
1.23%、增长3.20%。2025年末，缴存总额222.43亿元，比上年末
增长10.38%；缴存余额93.72亿元，同比增长6.93%。受委托办
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8家，与上年持平。

（二）提取：2025年，3.35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
额 14.85 亿元，同比增长 13.63%；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
70.99%，比上年增加 6.52 个百分点。2025 年末，提取总额
128.7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05%。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70万元。单缴存

人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70万元，双缴存人个人住房贷款最高
额度70万元。

2025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0.09万笔3.01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1.52%、1.33%。

2025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7.74亿元。
2025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6.96万笔136.93亿元，

贷款余额 38.43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1.36%、2.25%、下降
10.96%。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41.01%，比上年末减
少8.24个百分点。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
的银行8家，与上年持平。

2.异地贷款：2025年，发放异地贷款98笔3204万元。 2025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195267.70 万元，异地贷款余额
49446.64万元。

（四）资金存储：2025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55.65亿元。其
中，活期0.04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5.65亿元，1年以上定期
41.36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8.60亿元。

（一）业务收入：2025年，业务收入21535.33万元，同比增长
11.41%。存款利息9795.88万元，委托贷款利息11718.09万元，
其他21.36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5年，业务支出13898.92万元，同比增长
7.18%。支付缴存人住房公积金利息13702.54万元，委托贷款
手续费191.86万元，其他4.52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5年，增值收益7636.41万元，同比增长
20.04%。增值收益率0.84%，比上年增加0.08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5年，未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提取

管理费用1600.59万元，提取城市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
补充资金6035.82万元。

2025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1610.00万元。上缴财政城市
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8659.81万元。

2025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52732.35万元。累计提取
城市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34952.40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5年，管理费用支出1600.59万元，同
比下降5.94%。其中，人员经费1234.54万元，公用经费236.67
万元，专项经费129.38万元。

个人住房贷款：2025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不良贷款余额2289.41万元，不良率0.596%。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52732.35万
元。2025年，未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一）缴存业务。
缴存人中，企业单位占29.90%，非企业单位占68.87%，灵活

就业人员占1.23%。新开户缴存人中，企业单位占36.57%，非企
业单位占63.00%，灵活就业人员占0.43%。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19.85%，偿

还购房贷款本息占39.54%，租赁住房占2.64%，离休和退休提取
占 31.34%，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3.10%，其他占3.53%。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2025 年，支持缴存人购建房 11.04 万平方

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 25.31%，比上年末减少

2.07个百分点。
发放贷款笔数中，购买新建住房占77.86%，购买二手房占

22.14%。
发放贷款笔数中，单缴存人申请贷款占70.80%，双缴存人

申请贷款占29.20%。
借款人中，30 岁（含）以下占 61.93%，30 岁-40 岁（含）占

22.99%，40岁-50岁（含）占14.01%，50岁以上占1.07%；购买首套住
房申请贷款占88.88%，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11.12%。

（四）住房贡献率。
2025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

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58.41%，比上年增加9.93个百分点。

（一）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租赁住房、支付购房首付款
等情况。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提振消费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办发〔2025〕7号）相关要求，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丰富可提取房租类型，规定“多子女家庭”、
新市民、青年人以及职工租住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缴存人按照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2025年中心租
房提取金额3920.69万元，同比增长32.88%；2025年末中心累计
租房提取金额15220.39万元，比上年末增长34.70%。2025年中
心新增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业务，2025年中心支付购房首付款
提取金额4665.33万元。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1.缴存方面：为强化住房保障功能、适应就业形态多元化趋

势，调整了2025年的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将我
市2025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19842元，下限调
整为1870元。

2.提取方面：为更好满足广大缴存人住房消费需求，缓解购
房压力，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领域办好“民生实事”各项工作走
深走实，中心对提取政策进行了优化，旨在为缴存人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服务，全面提升缴存人满意度。（1）取消异地购房
提取对地域、户籍的限制。（2）取消缴存人须在规定时间以内办
理提取业务的限制，包括本地和异地全款购房提取、提前部分
偿还（结清）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业务。（3）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
的、提前部分偿还（结清）购房贷款本息的，因提取时间超期或
异地购房限制等原因，从未以该套住房提取过住房公积金的，
缴存人及其配偶可申请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总额不超
过实际发生的总购房款和实际发生的提前还款额。

3.贷款方面：（1）取消贷款申请时间限制：取消了“商品房买
卖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提出申请贷款”限制，使缴存人申
请贷款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超过12个月也可申请贷款，彰显
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民生温度与服务效能。（2）延长贷款年龄上
限：将借款申请人年龄与贷款年限之和最长延长至法定退休时
间后5年，且仅按借款申请人年龄核定可贷年限，不再将共同申
请人纳入年龄计算。消除因共同申请人年龄差异带来的可贷
年限不均衡，让政策适用更公平。（3）提高二孩、三孩家庭以及
人才引进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贷款额度在符合其他贷款条
件下，申请贷款额度可在单笔贷款最高额度基础上提高20%，
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互助保障、民生兜底、政策引导、人才支撑
的核心作用。（4）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标准：根据2025
年5月7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利率的通知》，自2025年5月8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利率0.25个百分点，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首套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2.1%和2.6%。5年以下（含5年）
和 5 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
2.525%和3.075%。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1.市住房公积金深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推出“预

约办”“上门办”“跨省通办”等服务方式。同时在窗口设立“绿
色通道”，为法定优先或其他因特殊情况需要帮助的缴存人提
供服务。并开展工作日午间不间断服务、延时服务、引导服务，
2025年共预约服务3次、上门服务9次、延时服务45次、午间不
间断服务800余次，增强服务的全面性、精准性和实效性。为持
续提升服务效能，优化缴存人办事体验，市住房公积金创新推
出“网办为主、自助为辅、窗口补充”的服务模式，以主动服务、

引导式服务为抓手，积极探索便民新举措。实行“容
缺受理”，利用容缺手段、通过协查方式为缴存人调
取容缺手续影像资料，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次”。

2.聚焦业务窗口政务服务提质增效需求，持续
优化政务服务体验。通过更新高拍仪、自助终端机
智能化设备，精准补全服务硬件短板。业务窗口全
面启用新型高拍仪，依托其高清扫描优势，有效避免
因扫描关键信息模糊导致二次核验或补扫，保障了
电子档案的规范性、准确性，为后续业务复核及档案
查询提供了可靠支撑，实现窗口业务办理效率有效
提升。同时，在政务服务大厅增设新型自助终端机，
集成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高频业务查询功
能，缴存人可自主打印缴存证明、明细清单等核心材
料，无需取号排队，形成了“窗口办+自助办”的互补
服务模式，切实增强缴存人的办事获得感与满意度。

（四）当年数字化建设情况。

聚焦机房核心设施运维保障需求，完成机房精
密空调的更换升级。新更换的精密空调可精准调控
机房温湿度，为服务器、存储设备等核心硬件提供稳
定运行环境，有效规避因环境因素引发的设备故
障。通过采购专业机房维保服务，建立7×24小时
运维保障，定期巡检、排查故障，有效延长设备使用
寿命，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完成核心业务系统和基
础网络三级等保测评与备案，为全市住房公积金业
务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筑牢信息化根基。

（五）当年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职工所获
荣誉情况。

1.2025年，郭龑同志被评为吉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系统先进个人。

2.2025年，施丽英同志被四平市妇女联合会评
为“巾帼岗位先锋”。

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6年3月11日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三、主要财务数据

四、资产风险状况

五、社会经济效益

六、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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